2016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主要职能：负责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行政政法单位。

2、机构情况：机构数为1个。

3、人员情况：单位人员总编制数为179人，其中行政编177人，工勤编2人，年末实有人数为176人,其中退休返在职9人。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2016年工资福利支出    18212017.96
1、2016年工资性支出         16238980元
（1）基本工资                3953136元
（2）各项津补贴              11877216元
（3）绩效工资

（4）年终一次性奖金          329428元
（5）临时工工资              79200元
2、2016年社会保障支出       1973037.96元
（1）失业保险                4699.8元
（2）基本医疗保险            917323.2元
（3）公务员医疗保险          611548.8元
（4）大病医疗保险            26400元
（5）工伤保险                15288.72元
(6)生育保险                 30577.44元
（7）其他工资和福利支出     367200元
（二）商品服务支出          3724100元
（1）公用包干经费           3103645.6元
（2）工会经费               305774.4元
（3）福利经费               14080元
（4）办公取暖费用           300600元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47934.4元
（1）遗属补助               36408元
（2）住房公积金             1834646.4元
（3）体检费                 88000元
（4）犯人生活补助           250000元
（5）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38880元
（四）项目经费              150000元
（1）国内安全保卫专项经费   50000元
（2）禁毒专项经费           50000元
（3）行政拘留所专项费       50000元
三、部门预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情况：

我部门的人均经费为20500元/人，年末在职人为167人（不包括9人为返在职），机关运行经费总计为3423500元，包括:

(一) 公用包干经费           3103645.6元
(二) 工会经费               305774.4元
(三) 福利经费               14080元
